國立東華大學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表【培育固元計畫】
[bookmark: _GoBack]表格修訂日114.5.21     
	申請人
	
	學院/系所
	

	到校年月
	      年     月
	職稱
	

	教師評鑑
	(最近一次評鑑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)
□通過   □不通過   □免評鑑
	歸屬處別/學門
	

	一、五年內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之情形（請檢附計畫核定清單或未獲補助文件）

	年度
	計畫名稱
	申請狀態

	110
	
	□無申請□申請獲補助□申請未獲補助

	111
	
	□無申請□申請獲補助□申請未獲補助

	112
	
	□無申請□申請獲補助□申請未獲補助

	113
	
	□無申請□申請獲補助□申請未獲補助

	114
	
	□無申請□申請獲補助□申請未獲補助

	二、是否曾獲校內補助執行培育固元計畫

	□是
	執行年度＿＿＿＿＿  獲補助金額＿＿＿＿＿＿元
	□否

	三、經費申請額度與使用說明（至多補助以30萬為原則）
業務費：主持人費及管制性項目(例如：大陸旅費／國外差旅費等)不予補助，設備費：一般事務資訊設備應不予補助。

	業務費（元）
	設備費（元）
	經費申請合計（元）

	
	
	

	經費規劃說明：







	四、計畫名稱、內容與預期成效，並請提出計畫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項目與說明。(中英文皆可，內容請以兩頁為限)

	計畫名稱

	計畫內容與預期成效










	申請人簽章
	系所主管簽章
	院長簽章

	
	
	


備註：(1)表格項目四內容以兩頁為限。(2)請更新本校人才資料庫資料並下載教師個人資料表，檢附PDF檔為附件。(3)本次計畫補助對象為有申請114年度國科會計畫但未獲補助之教師。(4)本補助經費需於115年12月底前完成核銷。(5)獲補助者需向國科會提出次年度計畫申請，以作為考評項目之一。
